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 學生寒假校外生活注意事項                                                                                       
各位同學好：                                                                                                                                               

    114學年度的寒假為115年1月24日至2月22日，同學可以妥善規畫時間安排屬於自己的學習生活，期盼大家有個充實而愉快的假期。 

壹、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開學日為 2/23，當天正常上課，上午開學典禮下午學前測(學前測考程請參照校網公告)，8:10門口開始登記遲到，16:00放學。 

二、 請同學盡量利用寒假期間完成114學年下學期8小時公共服務時數，開學註冊時回收服務學習證明單，尚有部分高三同學未完成

服務學習規定(32小時)，也請利用寒假期間完成。 

三、 寒假期間社團活動以上午半天為原則(8:00~12:00)，欲使用學校設施、場地辦理活動，務必事先填寫課後場地借用申請書，並

完成申請流程，並確實場復整潔打掃；假日入校務必著整齊校服，未著校服者不予進入校園。若有辦理兩日以上校外活動請務

必提前一週以上將社團活動企劃書送交訓育組審核通過及通知生輔組及校安備查。 

四、 圖書館寒假開放時間為上班日上午9：00至12：00，請同學多加利用，返校時須穿著校服。 

五、 請多加利用時間瀏覽學校最新消息公告及相關宣導內容。 

六、 此次寒假改過銷過日期為01/26-02/06上午，請有意銷過同學先完成申請單才進行銷過流程並於銷過期間上午0800前至教官室報

到，請著整齊校服否則不予受理。 

七、 1/23（五）公布高一、高二、高三補考名單，1/29(四）、1/30(五)補考，請補考同學務必攜帶學生證，著校服，準時到校應考。 

八、 學生實際從事或協助運動訓練相關工作之教練可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進（運）用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人員資料查詢等事宜。倘運動教練發生違反其職責之情事，請務必依事件類別相關規定於法定時間通報。 

九、 本校男子籃球代表隊參加114學年度高中籃球聯賽甲級HBL準決賽(2/5-2/12)，學務處鼓勵本校師生至現場為球隊加油 

1. 每場搖滾區座位約 250 個，活動當日來往交通，請盡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新莊體育館-新蘆線新莊站再步行約 10 分鐘。板

橋體育館-板南線府中站再步行約 12 分鐘。 

2. 賽程: 2/5(15:20 | 新北市新莊體育館)、2/6(17:00 | 新北市新莊體育館)、2/7(18:40 | 新北市新板橋體育館)，後續賽程依 HBL 官

方公告後轉貼於本校官網公告之。 

貳、另依教育局來函提出幾點建議，提供同學寒假生活的參考： 

一、 規律的生活，逐日完成寒假作業，保持身心健康；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姐妹、敦親睦鄰，發揮互助美德。 

二、 同學如涉及安全事項需要求助學校協助時，皆請撥打教官室 校安專線 2630-6554。 

三、 居家防火、用電安全：為降低居家意外事故發生，學校應積極提醒學生注意居家防火及用電安全，利用火災案例教導學生。如遇

火災，應保持冷靜鎮定，立即通知周圍人員，並且撥打 119報案，報案時應告知火災正確地址、人員所在樓層位置，以及有無人

員受困。 

四、 受困火場，切勿慌張，以及切勿躲在不易被發現之隱密處。點火器具並非玩具，不可把玩，並使學生了解玩火恐引起火災及傷亡。 

五、 嚴禁本校同學有打架、霸凌、滋事、加入幫派、抽菸、酗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賭博及涉足不良場所..等行為。，經查屬實

之違紀事件，依校規懲處。 

六、 強具高度資安風險、具有害兒少身心內容之高風險APP防護措施：數位發展部已警示抖音、小紅書、微信、微博、百度雲盤等APP

具資安風險；而TikTok具有害兒少身心內容。 

七、 近來世界各地槍擊、暴力、恐怖組織挾持人質及恐攻爆炸事件頻傳，出國前請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www.boca.gov.tw）完成

「出國登錄」，倘發生重大災變或有其他緊急事故時，外館可依據登錄資料，即時聯繫國人或其親友，提供必要協助。遭遇緊急

狀況時，請儘速與我當地駐外館處或教育組聯繫，或請在臺家屬通報「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0800-085-095，以便獲得必要協助 

八、 根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校安中心的統計顯示，校外交通意外事故為學生意外傷亡的主要原因。假期間學生因為參加活動、

打工兼職等因素，增加使用交通工具的機率，因此特別提醒學生騎乘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自行車等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駕

駛期間應遵守交通規則，行經路口慢、看、停，切勿酒後駕車、疲勞、超速及無照駕駛，以策安全。 

九、 參加校外活動的同學，請留意個人的言行、服裝及儀容，守時守法，同學的言行舉止都能充分表現南湖學生有氣質的形象。 

十、 提醒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 如飆車、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參加犯罪組織活動或從事性交易 （援交）等。另近年來

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違法事件如：非法散布謠言影響公共安寧、違法上傳不當影片、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請各級學

校加強學生網路使用認知素養並尊重個人隱私權益，以免誤蹈法網。 

十一、 假期前再次宣導正確求助觀念與求助流程，使學生瞭解可獲得協助之資源，以透過主動求助過程獲得解決問題；持續追蹤自我

傷害高危險學生，並適時提供協助，以積極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十二、 學生可參考勞動部「職場高手秘笈」，遵循三要準備、七不原則—「要確定、要存疑、要告知」、「不繳錢、不購買、不簽

約、證件不離身、不非法工作、不飲用、不辦卡」，如果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致勞動權益受損，可撥打當地勞工局電話，

請求專人協助救濟權利。上開秘笈已置於勞動部官網(https://www.mol.gov.tw/)業務專區/勞動關係/勞動教育專區可供運用。 

十三、 學生擔任車手涉詐欺案件數攀升，尤以12至23歲涉案最多，務請加強運用多元化宣導管道，提醒學生勿輕易提供個人帳戶資料

及謹慎使用第三方支付平臺，並避免協助他人領取金錢，以防遭不法分子詐騙及利用。 

十四、 防範無照駕駛違規：由於無照駕駛已經造成車輛與行人的危險，如經查獲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無照駕駛時，除了應繳交罰鍰以

外，青少年以及父母等法定代理 人還須依據同條第 3 項規定，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提醒學生，在未合法考取駕照前應勿以

身試法，鋌而走險，無照駕駛不僅違規觸法，更甚者可能傷及他人與自己身體或生命。 

十五、 臺北市自115年1月1日起：禁止微型電動二輪車行駛於人行道及自行車道、投保免費公共自行車傷害險，使能租借YouBike。 

十六、 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違法事件如：非法散布謠言影響公共安寧、違法上傳不當影片、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

請各級學校加強學生網路使用認知素養並尊重個人隱私權益，以免誤蹈法網。 

十七、 近期警方查獲「大麻」與「依托咪酯」(俗稱喪屍煙彈、一口暈、上頭煙)等毒品，混入電子煙油偽裝之涉毒案件驟增，請各級學

校提醒家長關心學生校內外交友及學習狀況，避免學生好奇誤用，放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生活作息，不要依賴藥物提神或助

眠，倘學生誤觸毒品，請提醒家長與學校師長聯繫尋求協助，求助諮詢專線為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十八、 學生若於校內外遭遇校內人員、陌生人或發現可疑人物跟蹤尾隨，得立即撥打報案電話（110）、快速跑至人潮較多地方或最近

便利商店，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十九、 請各級學校提醒校外賃居學生尤須注意門戶安全及可疑份子，並配合防疫指引事項，避免不必要外出；另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

應小心不明人士跟蹤尾隨，並隨身攜帶個人自保物品如哨子等，以備不時之需。 


